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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1〕020079 号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有关规定，我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

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本次募投项目教育内容 AI 系统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56,011.10 万元，其中 10,976.00 万元用于购买作业扫描仪，

10,804.50 万元用于购买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作业扫描仪单

价为每台 3.20 万元，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单位为每台 3.15

万元，资金来源均为本次募集资金。作业扫描仪和打印、复印、

传真一体机系计划开发的 3,430 所学校使用，上述设备在陆续与

各学校达成试运行协议后，结合试运行进度进行同步投入。公司

目前无在手订单和意向性订单。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中，公司

根据 2019 年度销售初、高中教辅套数测算出学校付费比例为 7%，

进而测算出付费学校为 3,430 所；根据 2019 年度在全国销售《十

年高考》册数测算出学生付费比例为 0.6%，进而测算出付费学生

为 30 万人。《十年高考》是公司为总复习阶段的高三年级学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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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设计的高考真题解析教辅图书。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是助学读物

的策划、设计、制作与发行，主要客户为各省新华书店、图书经

销商和教育类图书的主要出版社。发行人预计募投项目正常年份

净利润为 10,826.82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公司目前无在手订单和意向性

订单、目前主营业务客户与本次募投项目销售对象的差异等情况

说明本次募投项目计划开发的 3,430 所学校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额包括 3,430 所学校所需作业扫描仪等设

备购置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2）说明若学校已有扫描仪、打印机等设备，本次募投项

目是否存在重复投入，对学校投入高单价设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3）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中以 2019 年度销售初高中教辅

套数作为学校付费比例的测算依据的原因和合理性，以针对高三

学生的教辅书《十年高考》的销售册数作为本次募投项目全年级

中学生付费比例的测算依据的原因和合理性，募投项目预计效益

测算的合理性和谨慎性。 

请发行人就以上事项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

回复，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

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

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

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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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说明书中。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

集说明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所做

的任何修改，均应先报告我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1 年 3 月 24 日 


